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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詐騙集團電話號碼會被告嗎？

假設我接到來⾃0X－OOOOOOO的電話，並已確認他只是想騙我到ATM前操作匯款騙錢。如果我把通
話紀錄（包含未⾺賽克的0X－OOOOOOO電話號碼）發佈到instagram上（隱私設定為⾮完全公開，
只有我的好友能看⾒，⽽其他⾮我好友的⽤戶無法看到），這樣會觸犯隱私權或個⼈資料保護法或其他
法條嗎？
謝謝！

 李宜蓁（認證法律⼈）
讚： 4 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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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匿名（⼀般會員） 基本⼈權‧政府 ∕ 個⼈資料保護 2019-03-30 14:44

詐騙集團的電話號碼是不是個⼈資料？
在討論公開詐騙集團的電話號碼會不會觸犯個⼈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之前，要先確認這是
不是個⼈資料。個資法第2條第1款[1]規定，個⼈資料是指能夠直接或間接辨別個⼈⾝分的資料，例如⾝
分證字號、病歷、聯絡⽅式等。但詐騙集團的電話號碼是不是屬於個⼈資料？根據不同的法院實務⾒解會
有不同答案，也會因此延伸出不同的結果：

詐騙集團的電話號碼屬於個⼈資料（⼀）
詐騙集團的電話受到個資法保護
有實務⾒解[2]表⽰⾏動電話號碼在同⼀個時間點，⼀組號碼只有⼀個持有者，所以屬於個⼈資料的範
疇。因此，詐騙集團的電話號碼屬於個⼈資料，如果要蒐集、處理或利⽤，需要符合個資法的規定。

1.

怎麼樣算是蒐集、利⽤別⼈的個資？
「蒐集」在個資法上的定義，是指以任何⽅式取得個⼈資料；「處理」則是對資料進⾏記錄、輸⼊、儲
存、編輯、更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另外，「利⽤」是將資料做處理以外的
使⽤[3]。透過詐騙集團的來電顯⽰⽽獲得號碼，是屬於個資法上的「蒐集」，如果將號碼公開，就是對
⾃⼰⼿上掌握的個⼈資料有所作為，但不在處理的定義範圍內，因此屬於個資的「利⽤」。

2.

公開別⼈的個資要注意什麼呢？
如果蒐集並公開詐騙集團電話號碼，必須分別具備個資法第19條[4]的特定蒐集⽬的，並依照第20
條[5]的規定利⽤資料，否則可能有⺠事[6]、刑事[7]和⾏政[8]上的責任。不過，如果確實是誆騙⼤家到
ATM操作匯款的詐騙集團，公告他的電話號碼是否可以主張符合「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蒐集，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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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是為了「防⽌他⼈權益之重⼤危害」⽽利⽤[9]，或許也有討論的空間，但還是要注意個資蒐集、利⽤與
公益的關聯性，以免觸法。

詐騙集團的電話號碼不屬於個⼈資料（⼆）
個⼈資料的判斷標準
另外有實務⾒解表⽰，個資法保護的特定個⼈資訊需要符合「直接識別性」和「識別重要性」⼆個要
件。「直接識別性」是指單⼀資料只能對應到唯⼀的特定個⼈，這些資料就有直接識別性，例如⾝分證
字號、指紋等。「識別重要性」是指能夠間接識別個⼈的資料，這些無法直接特定的資料，是否可以經
由⽐對找出對應的特定個⼈，如果可以，就表⽰這些資料具有關鍵性或重要性，是個資法要保護的對
象[10]。

1.

詐騙集團的電話號碼，是個資法保護的範圍嗎？
然⽽，詐騙集團的電話號碼通常為匿名顯⽰或竄改來電顯⽰，讓我們誤以為是政府機關、銀⾏或電商平
臺的來電，另外也有可能是透過⾮法電信業者取得專⾨⽤於詐騙的電話號碼，因此當事⼈在⼿機上看到
的來電顯⽰，不但無法直接特定要對應的⼈，即便透過資料⽐對，也很難對應到詐騙集團的成員或公
司，也就是不但⽋缺個⼈資料的「直接識別性」，這筆個資也無法間接識別個⼈，不具有「識別重要
性」，因此不在個資法的保護範圍內。換句話說，如果無法只利⽤電話號碼就特定個⼈，就不是個資法
要保護的對象，那公告的⾏為也就不會違反個資法。

2.

會涉及誹謗罪嗎？
如果未查證遭竄改後的電話號碼真有其⼈，⽽逕⾃在網路上或社群平臺公布的話，會不會因為誤指電商平
臺的商家為詐騙集團⽽有誹謗罪[11]的問題呢？答案是不會，因為在公布電話號碼的同時，當事⼈⼼裡想
的對象是和⾃⼰通話的詐騙集團，⽽⾮電話號碼的真實持有⼈（商家），並沒有要減損商家評價的意思，
也就是沒有主觀上的誹謗故意，再加上誹謗罪不處罰過失犯，因此不會有誹謗真實電話號碼持有⼈的問
題[12]。

⼩結
對於詐騙集團的電話號碼是否屬於個資法保護的對象，法院實務⽬前沒有統⼀⾒解，若詐騙集團的電話號
碼屬於個資，不論是否只有好友能看⾒，只要向多數⼈公開，就必須符合個資法的規定；若詐騙電話號碼
不在個資法的保護範圍內，則沒有違反個資法的問題。

   個⼈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本法⽤詞，定義如下：⼀、個⼈資料：指⾃然⼈之姓名、出⽣年⽉⽇
、國⺠⾝分證統⼀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
⽣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式識別該個⼈
之資料。」

[1]

   臺灣⾼等法院臺南分院105年度上易字第393號刑事判決：「縱使於陌⽣⼈取得⾏動電話號碼當下，
該號碼乍看之下僅為⼀連串之數字，惟該號碼之持有⼈於當時僅有1 ⼈，以其為憑據直接即可與該⼈
連結⽽識別出特定個⼈（參⾒個⼈資料保護法關於「個⼈資料」保護範圍之檢討，范姜真媺著，東海
⼤學法學研究第41期），該特定⼈⾃得藉由⾏動電話號碼由群體中予以區別，是該資料在群體中顯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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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某特定⼈具有專屬性、獨特性，……是被告所傳送予網友之告訴⼈⾏動電話號碼應屬個⼈資料保
護法所規範之『個⼈資料』，⽽具有特定個⼈之識別性，當無疑義。」

   個⼈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3款、第4款、第5款：「本法⽤詞，定義如下：……
三、蒐集：指以任何⽅式取得個⼈資料。
四、處理：指為建⽴或利⽤個⼈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記錄、輸⼊、儲存、編輯、更正、複製、檢索、
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
五、利⽤：指將蒐集之個⼈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

[3]

   個⼈資料保護法第19條：「
I ⾮公務機關對個⼈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的，並符合下列
情形之⼀者：
⼀、法律明⽂規定。
⼆、與當事⼈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三、當事⼈⾃⾏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資料。
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
其揭露⽅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
五、經當事⼈同意。
六、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七、個⼈資料取⾃於⼀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對該資料之禁⽌處理或利⽤，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
利益者，不在此限。
⼋、對當事⼈權益無侵害。
II 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當事⼈通知依前項第七款但書規定禁⽌對該資料之處理或利⽤時，應主動或
依當事⼈之請求，刪除、停⽌處理或利⽤該個⼈資料。」

[4]

   個⼈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公務機關對個⼈資料之利⽤，除第六條第⼀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於蒐集之特定⽬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者，得為特定⽬的外之利⽤：
⼀、法律明⽂規定。
⼆、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之⽣命、⾝體、⾃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他⼈權益之重⼤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
經蒐集者依其揭露⽅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
六、經當事⼈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權益。」

[5]

   個⼈資料保護法第29條：「⾮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或其他侵
害當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

[6]

   個⼈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之利益，⽽違反第六條第⼀項
、第⼗五條、第⼗六條、第⼗九條、第⼆⼗條第⼀項規定，或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條限
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損害於他⼈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百萬元以下罰
⾦。」

[7]

   個⼈資料保護法第47 條：「⾮公務機關有下列情事之⼀者，由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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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資法，個⼈資料，詐騙，詐騙集團，誹謗罪

⼀、違反第六條第⼀項規定。
⼆、違反第⼗九條規定。
三、違反第⼆⼗條第⼀項規定。
四、違反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條規定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

   個⼈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1項第6款、個⼈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2款。[9]

   臺灣⾼等法院104年上訴字第1393號刑事判決：「個⼈資料之種類為數⾮鮮、數量亦龐⼤，有不必
結合複數以上之個⼈資料即可特定個⼈之資料者，例如：姓名、國⺠⾝分證統⼀編號、護照號碼、指
紋，即具有直接識別性，其所代表之單⼀意義，原則上具有直接識別個⼈之特徵且具有重要性，……
其他部分，原則上必須結合複數以上之資料群，始具有直接識別性，因此，若對於資料群之⽐對，僅
提出單⼀形態或縱使結合複數形態之個⼈資料，亦不⾜以表現或特定個⼈之資料，⾃無侵害之問題。
按識別之重要性，乃是針對『可間接識別特定個⼈』資料之判斷標準。申⾔之，在上開資料群之範圍
外，仍須參酌各該資料在資料群中，對於識別特定個⼈之『關鍵』或『重要性』之多寡，以確⽴各該
間接資料是否對於『特定』個⼈有其『關鍵』或『重要性』之價值，若經判斷之結果，其特定個⼈⽋
缺『關鍵』或『重要性』之價值時，即屬於無⽤之個⼈資料，此種無⽤之個⼈資料，⾃⾮適格之保護
對象。」
關於個資的判斷標準，也可以進⼀步參考：韓瑋倫（2020），《哪些資料是個⼈資料？判斷標準是
什麼？》。

[10]

   中華⺠國刑法第310條第1項：「意圖散布於眾，⽽指摘或傳述⾜以毀損他⼈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
，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五千元以下罰⾦。」

[11]

   蔡⽂元（2020），《什麼是誹謗罪？那些情況下誹謗例外不受處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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